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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艺境水岸花园（1号住宅楼；2-6号商业、住宅楼；7号

商业、办公楼；48号门楼；49号门卫室）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年 11月 22日，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令第 682号），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东莞市金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在东莞市万江街道石美社区组织召开了金地艺境水岸花园（1号住宅

楼；2-6号商业、住宅楼；7号商业、办公楼；48号门楼；49号门卫

室）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工作组对项目现场进行了检查，并审

查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经认真讨论后，认为本项目符合环

保验收条件，形成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金地艺境水岸花园选址于东莞市万江街道石美社区（东经：

113°42′38.90″，北纬：23°03′09.45″），由东莞市金地房地产投资有限

公司开发建设。 

金地艺境水岸花园总用地面积 55368.9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98665.207平方米。本次验收的金地艺境水岸花园（1号住宅楼；2-6

号商业、住宅楼；7 号商业、办公楼；48 号门楼；49 号门卫室）总

投资约 25000万元，总建筑面积 146632.91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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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栋 29层住宅楼（自编 1号）、1栋 26层商业、住宅楼（自编 2号）、

2栋 29层商业、住宅楼（自编 3号、5号）、2栋 33层商业、住宅楼

（自编 4号、6号）、1 栋 30层商业、办公楼（自编 7号）和 1个 1

层门楼（自编 48号）、1个 1层门卫室（自编 49号），并在 4号商业、

住宅楼地下一层设一台 600kW备用发电机。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6 年 9 月，由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司编写完成《金地艺

境水岸花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6年 10月 26日取得了东

莞市环境保护局万江分局《金地艺境水岸花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意见》（东环建[2016]14092 号），同意金地艺境水岸花园选址建

设。 

本次验收的金地艺境水岸花园（1 号住宅楼；2-6 号商业、

住宅楼；7 号商业、办公楼；48 号门楼；49 号门卫室）于 2016

年 11月开工建设，2018年 11月建设完成。 

（三）投资情况 

金地艺境水岸花园（1号住宅楼；2-6号商业、住宅楼；7号商业、

办公楼；48号门楼；49号门卫室）总投资约 25000 万元，其中环境

保护投资 150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0.6%。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为金地艺境水岸花园（1号住宅楼；2-6号商业、

住宅楼；7号商业、办公楼；48号门楼；49号门卫室），其中噪声、

固体废物由环保主管部门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环评及批复设置 1台 750kW备用柴油发电机，实际设置 1

台 600kW备用柴油发电机。就本项目而言，上述变动不会导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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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发生明显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批

复的建设内容基本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已采取了雨、污分流设计，已设置三级化粪池。生活污水

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经市政污水管网输送至东莞

市万江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赤滘口河。 

2、废气 

①备用发电机使用满足要求的轻质柴油，发电机房内已设置水喷

淋装置。废气经水喷淋处理后由专用内置烟道引至 4号商业、住宅楼

楼顶天面排放，排放高度约 102米。 

②项目已合理布设车行通道、车位，加强管理等手段减少塞车，

以减少车流尾气排放，同时已加强绿化。 

③居民厨房采用天然气为燃料，每家每户均安装高效抽油烟机，

通过住户专用油烟烟道将油烟引至顶楼天面排放。 

④运营后公厕将加强管理、保洁。 

3、其他环境保护要求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在施工期间严格施工期环境管理，严格执行《东莞市建

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东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14- 

2017年）》和《东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等有关规定。施工期

间没有发生环保投诉事件，各项环保措施及设施基本按环评报告及批

复文件要求落实。 

四、验收监测结果 

根据广州华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金地艺境水岸花园（1

号住宅楼；2-6号商业、住宅楼；7号商业、办公楼；48号门楼；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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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卫室）监测报告》（报告编号：GZE181109800803），监测结果表

明： 

该项目正常运行时，备用发电机尾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

粒物和烟气黑度监测结果均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 

297-1996）新污染源二级标准的要求。 

五、验收结论 

金地艺境水岸花园（1号住宅楼；2-6号商业、住宅楼；7号商业、

办公楼；48号门楼；49号门卫室）建设执行环保管理各项规章制度，

重视环保管理，环保机构及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较健全，落实环评及批

复提出的环保措施和建议，环保治理设施已配套完善，管理措施得当。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金地艺境水岸花园（1号住宅楼；2-6号商业、住

宅楼；7号商业、办公楼；48号门楼；49号门卫室）各种污染物排放

得到有效控制，符合国家相关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综上所述，金地

艺境水岸花园（1号住宅楼；2-6号商业、住宅楼；7号商业、办公楼；

48号门楼；49号门卫室）总体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要求。 

六、建议和要求 

（一）建设单位应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严

格执行各类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定期对各项环境保护设施进行检

查、维护和更新，确保污染物能稳定达标排放。建设单位亦应积极配

合各级环保部门做好该项目的日常环境保护监管工作，对该项目污染

防治有新要求的，应按新要求执行。 

（二）按国家、省、市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做

好相关环境信息公开工作。 

（三）项目应向环保部门申请项目配套的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设施的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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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验收人员信息 

工作组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电话 签名 

建设单位 梁建威 东莞市金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师 15999875520  

设计单位 黄晨晔 广东宏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师 18899779834  

施工单位 马庆文 汕头市潮阳建筑工程总公司 项目经理 13802377811  

监理单位 韦正灯 广东鸿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工程师 13686665020  

监测单位 李普 广州华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13318810303  

环评单位 范金彪 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 15217694939  

编制单位 梁建威 东莞市金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师 15999875520  

技术专家 刘秀平 广州鹏凯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3760660227  

 

东莞市金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22日 


